
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系所主管會議 
一０三學年度第一次會議記錄 

壹、 開會時間：一０三年九月廿五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貳、 開會地點：人社一館 A207 會議室 
參、 主    席：黃宣衛院長 
肆、 與會主管：吳翎君副院長、李正芬主任、須文蔚主任（許子漢副教授代理）、許甄倚主任、梁文榮

主任、康培德主任、劉志如主任、黎德星主任（徐揮彥副主任代理）、高  長主任、陳

鴻圖主任 
伍、 列席人員：徐揮彥副主任、吳雅萍助理、張淑慧助理、羅文君助理 
陸、 報 告 案 

第 一 案：本院擬於近日與雲南大學人文學院、福建農林大學經濟學院簽訂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

期望藉由本次協議契機，未來能逐步建立或促進與該二校院之學研合作關係。本案於本

會議報告後，將著手簽訂協議，並轉請國際處協助辦理報部事宜，且於下次院務會議補

提報告（此流程係根據本院 101 學年度第七次系所主管會議記錄內容辦理）。 
第 二 案：根據本校 2067 專案校慶籌備委員會第三、四次會議記錄，本院暨各系所除應配合項目

包括： 
1. 薪傳之夜（相關經費得由各系所專帳支應，專帳項目不包含碩士在職專班經費，採造

冊方式於帳務系統扣除，需於 9 月 30 日上網 填寫；或以現金繳納。） 
2. Open House 活動（11 月 15 日），請各系所將平日教學成果、獲獎經歷等資料於當日

展示，藉此讓校友回娘家或一般民眾前來參觀時對校院系所留下更深刻印象（系所也

可邀請學生安排活動，包括展現平日在東華生活或學習、得獎心得分享等，已可吸引

校友、社會人士及招生對象的內容為訴求。） 
3. 由研發處統整各院研究成果展示活動（預定於 11 月 14 日起於圖書館展示），將再請

各系所主管就本院展出內容進行討論。 
第 三 案：為協助各院凝聚共識及促進願景規劃，校方已編列專款提撥各院自行辦理 Retreat 會議。

關於本院 103 年度 Retreat 會議規劃，歡迎各位主管自由交換意見。 
第 四 案：本校已於 102 學年度起增設優良導師遴選，惟本院現行教師評鑑細則尚未於輔導部分增

列獲優良導師計分項目及採計標準，為維護 102 學年度獲獎人權益，是否於今日會中先

就列計項目與標準達成共識後，於系院教評會審議本年度教師評鑑案時認列。院辦公室

同時將著手辦理本院教師評鑑細則修訂作業。 
          分數加列於輔導部分第 5 項「其他輔導工作」，採計標準為：受評期間曾獲校優良導師

核給 20 分、曾獲院優良導師核給 10 分（非單次採計）。 
另建議透過校教評會或教師會對本校評鑑辦法進行修訂，以彰顯獲教學優良或優良導師

教師之傑出表現。 
第 五 案：本院各系所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 TA、RA 經費原則上仍維持根據教務處核定數進行分配，

另請各系所主管注意，系所應切實辦理 TA、RA 考評作業，並據實核撥。 
第 六 案：本院招生策略方案進度報告。 
          會後調查系所主管可參加焦點團體訪談時間，預定於十月中旬至 11 月下旬間辦理焦點

團體訪談活動。 
第 七 案：研發處已於 9 月 11 日召開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會議，會議中初步

討論評鑑相關事宜，後續相關進行事宜與本院自我評鑑進度概況報告。 
          *為便利系所彙整評鑑所需資料，教務處／教學卓越中心將於自我評鑑專區設置資料

庫，請系所告知具體所需資料內容以利資料庫設計規劃。 
          *研發處備有受評資料可提供系所參考。 

柒、 討 論 案 
第 一 案：本院系所評鑑預審實地訪評分組與日期，請  討論。 
說    明： 

1. 本院系所自我評鑑計畫書規劃預審實地訪評為 1 日行程，本院總計 10 個受評單位，擬採

集中或分為二組方式辦理預審實地訪評？ 
2. 請就評鑑日期進行討論。 

決    議：依照實地訪評日期 12 月 8 日（一）、12 月 12 日（五）分為兩組辦理，會後請各系回覆

擇定之組別。 
第 二 案：本院 103 學年度五年修讀學、碩士學位研究生核准退學雜費清冊，請  討論。 



說    明： 
1. 每系所至多核定 5 人。 
2. 院得於不超過院內系所可核定名額總數情況下以統籌名額支應之，惟單一系所最多核定人

數不得超過招生員額 50％。 
決    議：同意以院統籌名額核定臺灣文化學系序號 6 之同學之申請案。 
第 三 案：本院院徽及標語徵集事宜，請  討論。 
說    明： 

1. 根據本院 102 學年度第 8 次系所主管會議討論及票選結果，已選出本院院徽，選出之院徽

圖樣是否進一步進行調整或直接採用？ 
2. 暑假期間已將標語轉知各位主管，請討論是否採用作為本院標語（或者修訂後採用？） 

決    議：不採用標語，院徽修訂後採用。 
第 四 案：本院所屬教學大樓空間環境事項，請  討論。 
說    明： 

1. 人社一～三館間吸煙區設置問題。 
2. 人社二館洗手間門簾問題。 
3. 人社一～三館冷氣定時開關問題。 

    決    議：吸煙區維持現有規劃；洗手間門簾全數拆除；冷氣定時開關改採附掛設置於教室獨立冷

氣方式規劃（會後著手請廠商進行估價）。 
捌、 臨時動議 
玖、 散會 

  
 


